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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14年第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114年1月20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 

地點：臺北市市政大樓中央區9樓民政局討論室                

主席：林明寬副局長     

                      紀錄：張瑋婷 

出席委員：師豫玲委員、楊文山委員、陳旭裕委員、李鎮成委員(林晴儀代)、

方英祖委員（吳梓維代）、陳宗緯委員（陳心郁代）、劉嘉鳳委員、

林峯裕委員、楊婉嘉委員（藍再炘代）、范玉梅委員、殷淑貞委員

(連德全代)、王超弘委員、張世昌委員（陳智豪代）、黃穗蘋委員

（張秀旭代）、張瑜庭聯絡人 

出席人員：性別平等辦公室葉靜宜研究員、人口政策科楊鵬英專員、孔廟蘇美

齡約聘企劃師、區政監督科沈欣曉科員、自治行政科藍慧真科員、

宗教禮俗科駱香芸約聘企劃師。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裁示：准予備查。 

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前次會議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案號 列管事項 委員建議摘要暨裁示事項 

1130604 本局113年性別影

響評估-「區域立

法委員選舉臺北

市公辦政見發表

會注意事項」 

楊文山委員 
結論「參選經驗可能是直接影響參加政見發表

會意願之主因」，請說明得更清楚。 

性別平等辦

公室 
建議補充線上觀看直播人次。 

主席裁示 

1.若樣本數不多，結論不宜太篤定，請再斟酌

修改。 

2.請依委員建議修正內容，再由承辦人轉寄給委

員確認。 

1130605 本局113年性別影

響評估-「臺北市

參與式預算提案

楊文山委員 

1.請再確認表6的各性別就業率為臺北市或全臺

數據？女性數據似乎偏高。  

2.1-2評估說明第1點的統計結果，提及「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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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工作坊執行

計畫」 

階卡性別比例」，文字應修改為百分比。另

「抽籤名冊男女性別比4：5」計算方式應修

正，其餘表格問題，會後再向同仁說明。 

師豫玲委員 

1.請修正1-3評估說明第2點之筆誤「雖女性參

與第二階會議參與者略高於男性，惟發言人數

及次數卻高於女性」。 

2.1-3評估說明第2點，提及審議團的裁判性質

可能有利於女性發言，但統計數字上女性發言

比例卻偏少，這部分裁判性質和性別的關聯性

需要說明更清楚。 

性別平等辦

公室 

1.本案性別統計有明確發現，基層公共參與門

檻較低，女性參與程度就較高，值得未來提供

其他局處參考。 

2.建議訂定性別目標，未來持續追蹤。 

自治行政科 
審議團的裁判性質，目前尚未和審議員性別做

關聯性研究。 

主席裁示 

1.有關本案建議公民審議團未來多引導女性審

議員發言，請自治科在局務會議向各區公所宣

導。 

2.請研議相關規定明訂審議員性別比例要求。 

3.未來可進一步觀察提案的議題性質，和不同

性別審議員的發言踴躍度是否具相關性，例如

女性相關議題，但男性審議員發言較積極，可

以分析發言內容為支持或否定態度。 

4.請依委員建議修正內容，再由承辦人轉寄給

委員確認。 

1130606 本局113年性別分

析-「『志』於道 

據於德－臺北孔

廟113年志工性別

分析」 

楊文山委員 

1.表3部分，若為疫情影響111年志工人數下

降，可做說明，另113年應更新為整年度志工

人數。 

2.建議各外語志工服務的時段對外公告，讓外

國遊客到訪前參考。 

孔廟 
外語志工多在週末服務，本單位正在規劃對外

公告外語服務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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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1.未來可考慮固定星期幾提供某種外語服務。 

2.請依委員建議修正報告內容，再由承辦人轉

寄給委員確認。 

   

報告案二： 本局113年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成果報告（草案）。 

與會者發言、委員建議摘要暨裁示事項 

性別平等辦公室 
1.性平考核指標不合理部分，性平辦持續在向中央反映。 

2.有關民政局113年提報行政院性平故事獎，已知有獲獎肯定。 

主席裁示 感謝委員給予民政局指導，成果報告會後請送性平辦。 

 

報告案三：本局114年性別分析專題及性別影響評估撰寫題目案。 

與會者發言、委員建議摘要暨裁示事項 

楊文山委員 

1.建議單身聯誼活動在報名時，先以問卷瞭解參加者背景及報名動機，活

動後的滿意度回饋才能做前後分析。 

2.過去殯葬處曾寫過多元環保葬題目，若確定以海葬為題目，建議與樹葬

做比較。 

師豫玲委員 

1.建議分析整個調解業務實務運作情形，而不是只有調解委員的性別，內

容會更豐富。 

2.海葬服務每年申請不到100件，數量較少，可再評估修改題目。 

性別平等辦公室 

1.提醒性別影響評估的題目，應以評估的計畫或法規名稱為題目，並在撰

寫時確定是分析計畫內容，或整個業務實務運作情形。另外也提醒性

別影響評估內容不是僅在做性別統計，還應包含軟硬體設施的性別影

響等。 

2.調解業務的性別影響評估，除了呈現調解委員性別比例，也建議就案件

類型及申請調解兩造性別作分析，若觀察出性別差異，可再進一步分析

是否影響調解服務的提供，再思考未來改進空間。 

殯葬管理處 
可撰寫聯合奠祭業務為題目，分析性別差異及不同宗教類別，也有較多樣

本數可供分析。 

主席裁示 

1.調解業務若分析出性別差異，可再觀察是否影響調解案件成功率。 

2.各科室撰寫方向請參考委員建議，往業務實務運作的大方向分析。 

3.殯葬處題目請修改為聯合奠祭的性別分析。 

4.各科室請依委員建議修改題目，再由承辦人轉寄給委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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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四：宣導「臺北市政府暨各機關構落實性別主流化暨推展性別平等工作

總計畫」及「臺北市政府各機關（構）113至114年推動性別平等工

作獎勵計畫」最新修正重點。 

與會者發言、委員建議摘要暨裁示事項 

主席裁示 
請人口科行文本局所屬及區公所，宣導計畫修正重點，並請各科室協助

向同仁宣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11時05分。 


